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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立法学》提纲由张永和教授提出，由编写组讨论、修订。
编写过程中，张永和教授进行统筹和协调。
初稿形成后，张永和教授进一步修改并最终定稿。
在整个统稿和定稿过程中，胡兴建博士协助张永和教授做了大量的协调以及文字处理工作，使得《立
法学》能顺利完稿。
《立法学》写作分工为（以姓氏笔画为序）：刘文会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第四、五章；张永和教
授（西南政法大学）：导论；周尚君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第二、三章；胡兴建博士（西南政法大
学）：第一章；褚宸舸博士（西北政法大学）：第六、七章。
此外，为方便读者进一步了解当下中国的立法现状以及立法学研究现状，由胡兴建和褚宸舸分别编写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法律分类目录和立法学论著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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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对基本知识点的重点阐述，保证学生掌握基础理论；通过对学习前沿问题的介绍，拓展学生视野
，启发学生思维；通过对基本技能训练的指导，提讥学生处理法律事务和应对司法考试能力；通过课
后作业的问题设计，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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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现代立法与现代立法学第一章 现代立法的思想基础  第一节 现代立法思想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马
克思主义的立法观第二章 立法主体与立法权  第一节 立法主体  第二节 立法权第三章 立法准备  第一节 
立法准备的主要内涵  第二节 立法预测、立法规划和法案起草  第三节 我国立法准备阶段的现状及完善
第四章 立法程序  第一节 立法程序概述  第二节 提出法案  第三节 审议法案  第四节 表决和通过法案  第
五节 公布法律第五章 立法完善  第一节 立法完善概述  第二节 法律的修改、补充和废止  第三节 法律解
释  第四节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化第六章 立法语言  第一节 立法技术与立法语言  第二节 立法语言的
语体  第三节 立法语言的文体第七章 立法监督  第一节 立法监督概述  第二节 立法监督制度中华人民共
和国现行有效法律分类目录立法学论著要览（199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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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求利自存的人在竞争中必然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他们掌握了社会中大
部分的或者全部的生产资料，不借助外力，少数人根本无法保障自己财富的安全。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产资料，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少数人必然凭借自己的主导地位建立国家，将自己
的意志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以法律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
2.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是由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决定的，并非统治阶级的任性所为，也非某个人确立
的。
可见，在具体的法律制定中，虽然统治阶级具有以法律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力，但是它所能表达的意志
也仅是现实世界中的客观物质生活关系，而非任意所为。
与此同时，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各成员来说，法律所表达的意志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己意志的特殊意志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意志甚至是一种专横意志；而对于统治阶级的各成员来说，法律所表达的意
志是一种自己所同意的共同意志，在此意义上，法律也必须做到是统治阶级之意志的共同表达，而不
能是某个人的任性。
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看来，统治阶级立法的目的是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亦即
让统治阶级的意志变成一种普遍而合法的意志。
该意志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意志受到违逆的时候，国家可以动用国家权力加以维护。
而立法必须在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而不能将某个人的意志作
为立法的基础。
（三）立法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因为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发展具有规
律性，因而以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为基础的历史也有规律可循。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法并非自人类之始就存在，它们乃是由于社会大分工的出现，随着私有
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而在今后的历史中，随着不同的阶级变成统治阶级，法律的阶级性也不断
改变。
既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具有规律性，那么法律的变化也应该具有规律性。
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指出了这种规律性的总趋势，指出法律的历史发展是不断由低级到高级、
由野蛮到文明而进行的。
“法的历史表明，在最早的和原始的时代，这些个人的、实际的关系是以最粗鲁的形态直接地表现出
来的。
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即随着个人利益之发展到阶级利益，法律关系改变了，它们的表现方式也变文
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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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法学》编辑推荐：高等学校法学课程教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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